
第五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实质性程序

1.评价管理层用以记录和控制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1）适当控制活动的运用；

（2）准确认定在产品的完工程度，流动缓慢（呆滞）、过时或毁损的存货项目，以及第三方拥有的存货（如

寄存货物）；

（3）在适用的情况下用于估计存货数量的方法，如可能需要估计煤堆的重量；

（4）对存货在不同存放地点之间的移动以及截止日前后出入库的控制。

【强调 1】一般而言，被审计单位在盘点过程中停止生产并关闭存货存放地点以确保停止存货的移动，有利

于保证盘点的准确性。但特定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可能由于实际原因无法停止生产或收发货物。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考虑其无法停止存货移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强调 2】被审计单位在盘点过程中无法停止生产，可以考虑在仓库内划分出独立的过渡区域，将预计在盘

点期间领用的存货移至过渡区域、对盘点期间办理入库手续的存货暂时放在过渡区域，以此确保相关存货只

被盘点一次。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询问管理层以及阅读被审计单位的盘点计划等方式，了解被审计单位对存

货移动所采取的控制程序和对存货收发截止影响的考虑。

2.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①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获取有关管理层指令和程序是否得到适当设计和执行的审计证据；

②如果在盘点过程中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仍将持续进行，注册会计师应通过实施必要的检查程序，确定被

审计单位是否已经对此设置了相应的控制程序，确保在适当的期间内对存货作出了准确记录；

③注册会计师一般应当获取盘点日前后存货收发及移动的凭证，检查库存记录与会计记录期末截止是否正确。

（盘点日前已入库→包括；已销售但尚未装运出库→不包括）

④在存货入库和装运过程中 a.采用连续编号的凭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盘点日前的最后编号；b.如果被

审计单位没有使用连续编号的凭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列出盘点日以前的最后几笔装运和入库记录；c.如果被审

计单位使用运货车厢和拖车进行存储、运输和验收入库。注册会计师应当详细列出存货场地上满载和空载的

车厢和拖车，并记录各自的存货状况。

3.检查存货

①在存货监盘过程中检查存货，虽然不一定能确定存货的所有权，但有助于确定存货的存在，以及识别过时、

毁损或陈旧的存货；

②注册会计师应当把所有过时、毁损或陈旧存货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这既便于进一步追查这些存货的处置

情况，也能为测试被审计单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提供证据。

4.执行抽盘

①在对存货盘点结果进行测试时，注册会计师可以从存货盘点记录中选取项目追查至存货实物，以及从存货

实物中选取项目追查至盘点记录，以获取有关盘点记录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审计证据（双向抽盘）

②注册会计师应尽可能避免让被审计单位事先了解将抽盘的存货项目

③获取管理层完成的存货盘点记录的复印件也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日后实施审计程序，以确定被审计单位的期



末存货记录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存货的实际盘点结果

【强调】由于检查的内容通常仅仅是已盘点存货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检查中发现的错误很可能意味着被审计

单位的存货盘点还存在着其他错误。注册会计师应当：①查明原因，并及时提请被审计单位更正； ②考虑错

误的潜在范围和重大程度，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检查范围以减少错误的发生。要求被审计单位重新盘点（特

殊领域，特殊小组）。

5.需要特别关注的情况

（1）存货盘点范围

①在被审计单位盘点存货前，注册会计师应当观察盘点现场，确定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是否已经适当整理

和排列，并附有盘点标识，防止遗漏或重复盘点。

②对未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注册会计师应当查明未纳入的原因。（对所有权不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注

册会计师应当取得其规格、数量等有关资料， 确定是否已单独存放、标明，且未被纳入盘点范围。）

③即使被审计单位声明不存在受托代存存货，注册会计师在存货监盘时也应当关注是否存在某些存货不属于

被审计单位的迹象，以避免盘点范围不当。

（2）对特殊类型存货的监盘

对某些特殊类型的存货而言，被审计单位通常使用的盘点方法和控制程序并不完全适用。


